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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除名制度与失权制度的功能互补 

李欢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北京 100088） 

 

摘要：中国立法实践对瑕疵出资股东的强制退出机制进行有益尝试，分别确立股东除名制度与股东失权制度。

除名与失权的制度关系是学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若失权制度可以吸收除名制度，或者失权制度已经达到

除名制度应有的规范目的与功能，除名制度实无存在之必要。从公司内部利益制衡来看，瑕疵出资股东的失

权惩戒机制已经相当完备，可实现除名制度无法有效达成的内部制衡效果；从公司外部利益制衡来看，失权

制度未充分考虑失权决议可能对外部债权人带来的利益致损问题。相较而言，除名制度已涉及债权人保护机

制，这又形成其对失权制度的功能补充。除名制度与失权制度在制度功能上有一定的耦合，但除名制度仍有

其制度价值；二者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除名制度应当予以保留。从制度效果来看，除名制度与失

权制度的衔接与联动，可以减少或避免出现制度漏洞或矛盾，从而确保强制股东退出机制的整体完善。 

关键词：强制股东退出；瑕疵出资股东；股东除名制度；股东失权制度；互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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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unctional Complementary between the System of Shareholders 

Disqualification and the System of Loss of Shareholder Rights 

LI Huan 

（Institute of Law,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China’s legislative practice has made beneficial attempts at the forced withdrawal of 

shareholders of defective capital contributions, establishing both the system of shareholders 

disqualification and the system of loss of shareholder rights. Current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ystem of shareholders disqualification and the system of loss of shareholder rights 

is a focus of attention in both academic and practical circles. If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system of 

loss of shareholder rights can absorb the system of shareholders disqualification, or that the 

system of loss of shareholder rights has already achieved the normative  purposes and 

institutional functions that the system of shareholders disqualification should have, then the 

system of shareholders disqualification is unnecess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interest 

balance within the company, the loss of shareholder rights’ disciplinary mechanism for 

shareholders with defective capital contributions is already quite complete. However,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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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interest balance within the company,  the system of loss of 

shareholder rights has not fully considered the potential damage to the interests of external 

creditors caused by the loss of shareholder rights’ resolutions. In contrast, the system of 

shareholders disqualification has already involved creditor protection mechanisms, which 

form a functional complement to the system of loss of shareholder rights. Therefore, although 

the system of shareholders disqualification and the system of loss of shareholder rights have 

certain functional overlaps, the system of shareholders disqualification still has its institutional 

value; they are not a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but a complementary one, and the system of 

shareholders disqualification should be ret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 the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ystem of shareholders 

disqualification and the system of loss of shareholder rights can reduce or avoid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or loopholes, thereby ensuring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he mechanism for 

forcing shareholders to exit in China. 

Key words: forced withdrawal of shareholders; shareholders of defective capital contributions; 

the system of shareholders disqualification; the system of loss of shareholder rights; 

supplementary relation 

 

股东因经营理念冲突、财务困难、家庭变故等现实问题退出公司，是常见的商业现象。

股东退出公司的方式由股东意愿可分为自愿退出与强制退出
[1]25-26

。在公司法规范中，股

东自愿退出的方式有股权转让、定向减资、公司回购、公司解散，而强制股东退出的方式有

股东失权与股东除名。股东自愿退出是公司自治的体现，而强制股东退出可以是章程规定、

协议约定的条件成就，也可以是交易安全的市场秩序保障要求
[2]47-49

。
 

基于公司自治理念，公司可在章程中对瑕疵出资股东进行权利限制，或者采取更为严重

的惩戒措施，通过公司决议强制股东退出公司。中国立法实践对瑕疵出资股东的强制退出机

制进行有益的尝试，为此类公司决议的正当性提供司法裁判的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 号，以下简称《公司法

解释三》)第 17 条确立公司对瑕疵出资股东资格剥夺的除名制度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23 年 12 月 29 日修订，以下简称《公司法》）第 52 条确立公司对瑕疵出资股东剥夺部分

                                                 

①《公司法解释三》第 17 条第 1 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

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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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全部股权的失权制度
①
。前者已运行 10 余年，但制度问题仍相对突出，后者是本轮《公司

法》修改的制度创新。失权制度尚处于法律解释阶段，有诸多不确定的规则适用问题，争议

较大的是如何处理失权制度与除名制度的制度关系。 

一、除名制度与失权制度的耦合与差异 

强制股东退出由国家强制介入与否可进一步区分为意定（章定）强制退出与法定强制退

出
[3]61

。
 

司法实践中，股东间会在公司章程或股东协议中约定强制股权回购条款或者强制股权转

让条款（所谓“人走股留”条款），这属于意定强制退出，以区别于法定强制退出。例如，

《公司法》第 85 条虽规定股权转让是自由转让，但另有“约定优先”的但书规定，实践中有

公司在章程中约定强制股权转让条款，这引发该条款的效力纠纷
②
。应予明确的是，当股东

损害公司利益或者违反公司法基本义务时，强制该股东退出公司是对其最为严厉的惩戒措

施之一，这容易引发当事人的利益冲突。尤其股东间仅因存在矛盾，控股股东可通过修改

公司章程或股东协议中的强制股东退出事项，实现其排除异己的目的，因此应避免意定

强制退出条款沦为控股股东压制小股东的不正当手段
③
。 

法定强制退出中，除名制度与失权制度的功能关系，是学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主要

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失权制度与除名制度属于并列的不同制度。失权制度与除名制度

是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针对不同的问题、适用不同的程序、达到不同的规范效果的两种制

度，二者相互之间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4]32

。第二种意见是除名制度可以被失权制度所

吸收。这种观点认为，二者的规范目的与制度功能基本一致，股东除名应统一于“股东失权”

这一制度概念范畴之下
[5]59

；或者，失权制度与除名制度是承继关系，失权制度正是在除名制

度的基础上进行的演化和一定的制度改良
[6]95

。第三种是前两种的折衷意见，认为除名制度与

失权制度在功能上存在一定的耦合，但二者各有其制度价值。多数学者赞同此观点，能够比

较清晰的界分出二者的制度相似或相异之处。有学者观点认为失权是除名的一种类型
[7]106

；有

学者将“除名”与“失权”并列作为股东地位丧失的两种情形，除名即“股东违反法律或者

                                                 

①《公司法》第 52 条：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公司依照前条第一款规定发出书面催缴书催缴出资的，可

以载明缴纳出资的宽限期；宽限期自公司发出催缴书之日起，不得少于六十日。宽限期届满，股东仍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公司

经董事会决议可以向该股东发出失权通知，通知应当以书面形式发出。自通知发出之日起，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股权。

依照前款规定丧失的股权应当依法转让，或者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并注销该股权；六个月内未转让或者注销的，由公司其他股东

按照其出资比例足额缴纳相应出资。股东对失权有异议的，应当自接到失权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②例 1，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东因故（含辞职、辞退、退休、死亡等）离开公司，其全部出资必须转

让”。法院做出支持强制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的判决。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 01 民终 1070 号民事判决书。例 2，

在强制转让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上，法院观点产生巨大分歧，本案经 4 次审理，原一审、二审合议庭支持强制转让无效，而重

审的一审、二审合议庭支持强制转让有效。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烟商二终字第 355 号民事判决书。 

③援引典型裁判观点，“虽然公司可以自行确定除名的事由，但由于股东除名是对股东最严厉的惩戒措施，应严格限制内容和程序，

以避免任意剥夺少数股东的资格。因此，规定股东除名条款的章程或协议应得到所有股东的一致认可。”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2021﹞京 03 民终 17739 号民事判决书。在一例相反观点的案例中，法院做出认可大股东剥夺小股东股东资格的判决，裁

判理由是因股东矛盾公司做出除名决议后，被除名股东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小股东仅因股权未得到合理对价的诉由不能成立。

湖南省新邵县人民法院﹝2021﹞湘 0522 民初 230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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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章程而被除名，被除名股东丧失其股东地位”，失权即“股东违反法律而被剥夺股权，

如没收，该股东因其股权被剥夺而丧失其股东地位”
[8]227

。
 

二者的制度关系应从各自的定义、适用条件、程序等制度核心要素来考察。 

除名制度是指在特定条件下，公司通过决议形式将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从股东名册中除

名，剥夺其股东身份的法律制度。其基本程序是，股东完全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

资——公司催告发出缴纳或者返还通知——合理期限届满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股东资格—

—公司若未办理法定减资程序，债权人可追责。 

失权制度是指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缴纳出资，经过催告程序后，在宽限期届

满前股东若仍未履行出资义务，则丧失其未缴纳出资部分的股权。其基本程序是，公司发出

催缴出资通知——宽限期届满发出失权通知——股东丧失相应股权——丧失股权在 6 个月内

实现转让或减资——6 个月内未转让或者减资的，由公司其他股东补足出资。 

失权制度与除名制度在适用条件与制度功能上存在一定的耦合，但二者在适用对象、法

律程序、救济措施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在制度品格上并不能混淆适用。 

（一）除名制度与失权制度的制度耦合 

其一，在适用条件上，除名制度与失权制度存在一定的耦合。除名制度主要针对完全未

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的股东；失权制度的适用条件相对宽于除名制度，包括完全未

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也包括部分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 

《公司法》第 52 条将股东失权的适用条件限定为“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

缴纳出资”（简述为“股东违章出资”），“股东违章出资”虽然以出资期限而非出资方式

作为股东瑕疵出资的判断标尺，但是，“股东违章出资”如作“举轻明重”的扩张解释，可

以囊括股东瑕疵出资的所有情形。这应有 6 种情形：（1）股东在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届

满后，未缴纳部分或全部出资款的；（2）股东未届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但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已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的；（3）前手的出让股东未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随即转

让股权，后手的受让股东仍未按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的；（4）股东出资的非货

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5）股东抽逃出资的；（6）股东增资后未

按期足额缴纳增资的。 

除名制度的适用条件相当严格，要求股东未缴纳任何出资或者抽逃全部出资，股东未完

全履行出资或者抽逃部分出资的情形均不包括在内。因除名制度的严苛性，实践中股东可通

过缴纳少量出资来规避被股东会决议除名的风险。这导致实践中股东被除名的案例也相对较

少，失权制度正是对该问题的补正
[9]98-100

。 

其二，在法律效果上，股东若失去全部股权，股东失权将达到除名的效果。失权制度中，

完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经公司合理催缴仍未履行的，经公司通知，该股东遂丧失公司的

出资额或者股份额所代表的全部股权。除名制度中，股东资格的解除，是强制将严重违反出

资义务的股东从股东名册中移除，绝对剥夺其在公司的股东资格
[10]75

。法律效果上看，二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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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耦合性正在于，当股东失去全部股权时，其必然不能继续享有股东资格，此时失去全部

股权的股东在法律地位上等同于被除名股东，因为不可能有“零股权”的股东资格存在形式。

这里“零股权”的股东并非股东未出资的意思，而是未占有公司股份额的意思表达。例如，

实践中会有“干股”股东（未出资但仍占有股权的股东）或者隐名股东（已出资但未在股东

名册中显名的股东）；换言之，股东资格存在的前提或者承载载体是，股东必须在公司有一

定数量的股权。 

（二）除名制度与失权制度的制度差异 

其一，在适用对象上，股东失权的对象是公司的股权份额，而股东除名具有身份性，针

对的是股东资格。在失权制度中，公司发出的失权通知仅导致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

股权”，失去部分股权的股东仍保留股东资格，享有股东身份相应的权利；但在除名制度中，

符合条件的股东将被剥夺股东资格，同时被公司股东名册除名，被除名股东将不再享有任何

股东财产性或人身性的权利。 

股东权利以内容为划分标准可分为财产性权利和人身性权利。与股东瑕疵出资行为直接

相关的一般是股东财产性权利，因此当瑕疵出资股东失去部分股权，主要限制其财产性权利

中的部分比例。例如，《公司法解释三》第 16 条所列举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

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财产权利
①
。失去部分股权的股东并不影响其享有表决权、知情权、

会议主持与召集权、代表诉讼提诉权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监督的人身性权利。原则

上股东的人身性权利不应股权失去而受到任何限制。 

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瑕疵出资股东知情权与表决权的限制。以股东知情权为例，有

实践观点认为，只要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仍享有股东身份，并不影响该股东行使查阅、复制

公司章程、财务会计报告等特定公司文件的知情权
②
。股东表决权纠纷中，按照《全国法院民

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7 条的观点，瑕疵出资股东的表决权能否受限，应当由公司章程

来确定；公司章程没有规定的，应当按照认缴出资或者实缴出资的比例确定。这符合实践裁

判的基本逻辑，即未尽出资义务股东的相关表决权应当受到限制
③
。

 

其二，在法律程序上，相较于除名制度，失权制度的程序规则更加科学、精细。这体现

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行权机构的转变。除名制度的行权机构是股东会，但《公司法》将失权制度的行权

机构设定为董事会，这是立法者有意从传统公司治理模式的股东会中心主义向现代公司治理

模式的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变。这样转变的功能优势在于，一方面，可以强化公司管理层维

护公司资本充实的责任；另一方面，将使股东会与董事会的权责分离更加明晰、均衡，使公

                                                 

①《公司法解释三》第 16 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

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该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效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 

②黑龙江高级法院﹝2007﹞民二终字第 93 号民事判决书。 

③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终字第 9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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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决策程序更显公平、合理。 

二是程序规则的完善。失权制度程序由催缴程序和失权程序组成。首先，催缴程序是前

置程序，董事会对股东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负有核查义务与催缴义务。这是对董事积极履职

的要求，该义务范畴应属于董事积极作为的勤勉义务，而非董事消极不作为的忠实义务。同

时，公司向欠资股东发出的书面催缴通知书中须有不少于 60 日的宽限期。其次，失权程序中，

若欠资股东在宽限期内仍未履行出资义务，董事会可作出失权决议，与书面失权通知一并发

出。自通知发出之日起，欠资股东未缴纳部分的股权随即丧失。另外，失权制度中设置的是

通知发出生效主义，而非民法中常见的通知到达生效主义。这样看来，董事义务的标准、失

权的期限、效果以及生效截点均有明确指引
[11]51

。 

《公司法解释三》对除名制度的程序设置相对粗糙，有诸多实践问题尚未明晰。首先，

催缴程序是否必须前置。若公司股东会作出除名决议前未经催缴程序，除名程序是否因欠缺

前置程序而失去正当性。其次，谁来催。公司股东会只是除名决议的作出机构，但催缴程序

中，谁有权代表公司进行催缴，以及催缴执行主体未尽催缴义务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因权

责规定不明，实践中公司往往催缴动力不足。再次，如何催。催缴执行主体应以何种形式进

行催缴，尤其所谓“合理期限”应如何确定，实践中基本由法官自由裁量，这出现裁判尺度

不一的问题。最后，在除名程序上，以股东会决议进行除名可能面临决议通过障碍
[12]69

。《公

司法解释三》并未对除名程序的关联股东的表决回避作出规定，由此产生的实践问题是，被

除名股东可否对除名决议行使表决权存在较大争议。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观点来看，在公

司章程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得限制瑕疵出资股东的表决权
①
；但由此造成的困境是，若

拟被除名股东认缴股比较高，则除名决议将事实上无法通过
[13]118

。 

其三，在股权处置上，相较于除名制度，失权制度对股东“未出资部分”的股权有更为

明确的处置方案。在失权制度中，当股东丧失其“未出资部分”的股权后，为充分保障公司

的资本充实，确保债权人的利益不受影响，《公司法》第 52 条给出逻辑关系递进的三种处置

方案：首先，失权股东转让“未出资部分”的股权。失权股东内部转让该股权，股东间可自

由转让。失权股东对外转让该股权，依照《公司法》第 84 条的规定
②
，须其他股东放弃优先

购买权；其次，由公司执行减少注册资本并注销“未出资部分”股权的减资程序。定向减资

程序中，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债权人知悉减资程序

的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最后，“未出资部分”股权在 6 个月内既未

转让也未注销的，由其他股东按照其出资比例足额缴纳相应出资。该出资责任被法定予其他

股东，其他股东应当按同比例进行增资。这相较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关于股东除名后的

                                                 

①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 215 号民事判决书。 

②《公司法》第 84 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将股

权转让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

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7 

股权处理方案，即公司应当及时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

资，失权制度将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明确为股权转让或同比例增资，该方案

更为明确和清晰。同时，对于减资、股权转让设定 6 个月的时限，解决公司股权和注册资本

长期处于不稳定和不充实的困境。 

其四，在救济措施上，相较于除名制度，失权制度更具有可操作性。失权制度中，股东

对失权有异议的，应当自接到失权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失权制度

自通知发出之日起生效，但股东若失去全部股权，同时应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只

要股东自接到失权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未有异议，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办理变更登记，这实际上

是失权股东与公司双向的救济权。在失权通知发出之日起，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随即

失去相应的股权，其救济途径则置于失权之后，并不存在无法失权的僵局。 

除名制度在救济措施上仅赋予被除名股东单方的救济权，即被除名股东可起诉公司，请

求法院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并未赋予公司相应的救济权，这可能导致公司陷入无法除名的

被动局面。例如，股东会作出除名决议后，在被除名股东拒绝配合又不提起确认决议无效之

诉的情况下，登记机关往往难以仅根据除名决议就直接办理变更登记，进而导致除名决议无

法得到有效执行，不少公司被迫主动起诉请求确认除名决议有效。但实践案例表明，法院对

于受理法律未规定的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保持谦抑的谨慎态度，公司的诉求并不一定获

得支持。
①
因此，被除名股东以及公司与其他股东是否可以作为原告，关键在于是否有诉

的利益。诉的利益是当事人运用民事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表达
[14]77

，从防止权力滥用、

维护被除名股东权益及公平角度而言，在被除名股东尚未表示异议的情况下，公司与其

他股东同样与被除名股东具有诉的利益，被除名股东有权提起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相应

地，公司与其他股东亦有权提起公司决议确认有效之诉
[15]49-50

。 

从二者制度耦合与差异的综上论述可知，除名制度的规则设定较为粗糙，实践中可能陷

入无法除名的“除名僵局”；而瑕疵出资股东的失权惩戒机制主要调整公司内部成员间的利

益制衡问题，其对督促股东出资、维护股东信任等问题具有更为完备、科学的设定，并且更

具可操作性。因此，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上，失权制度形成对除名制度的功能补充。 

二、除名制度对失权制度的功能补充 

《公司法》第 52 条的失权制度在规则构造上参照合同法上的合同解除理论。失权制度是

双层合同关系架构，如果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将构成根本违约，失权既是公司解除其与违约

股东之间的合同关系，又是守约股东解除其与违约股东之间的合同关系
[16]72

。失权制度真正的

问题是，并未有效平衡股东失权决议可能对外部债权人带来的利益致损问题。相较而言，《公

                                                 

①法院对除名诉讼原告的适格主体尚存在争议。有法院认为，仅有被除名股东有权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公司除名决议无效或撤销该

除名决议，一般情况下公司或参与决议股东无权主动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除名有效。如果赋予公司通过启动司法程序对其已作出的除

名决议的内容再次予以确认的诉权，无异于司法“公权力”介入“私权自治”领域，不符合除名制度的立法本意。最高人民法院﹝2019﹞

最高法民再335号民事裁定书、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鄂10民终2131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2021﹞

苏 1023 民初 5873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 02 民终 5667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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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释三》第 17 条第 2 款后半段已涉及债权人保护机制
①
。因此，在公司外部的债权人保

护问题上，除名制度形成对失权制度的功能补充。下文就此详论。 

（一）失权制度的问题指向：可能疏漏债权人利益 

为保障公司资本充实，失权制度对瑕疵出资股权有三种处置方案：股权转让、定向减资、

其他股东等比例出资。若此三种方案均无法有效填充股东失权带来的公司资本空缺，公司作

出的失权决议可能会损害债权人利益。 

首先，股权转让方案中，若是瑕疵出资股权的受让股东无意愿或无能力履行该出资义务，

如“富股东找穷亲戚顶缸”情形，公司注册资本尚无法被充实，这可能损害债权人利益。 

其次，定向减资方案中，由公司注销该瑕疵出资股权并减少相应注册资本，债权人在减

资程序中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若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

例如公司已陷入资不抵债状况，可能会陷入减资僵局，债权人的利益仍然难以充分保障。 

最后，其他股东等比例出资方案中，该出资责任虽然被法定予其他股东，其他股东应当

按各自持股比例进行出资，但若公司经营堪忧、前景惨淡，其他股东可能并无承担该出资责

任的意愿或履行该出资责任的能力，该出资责任仍可能被空置。 

因此，在不涉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下，失权制度以瑕疵出资股东的股权丧失为惩戒

手段，以督促股东积极履行出资义务，这样的制度设计具有积极的正向功能；在涉及公司债

权人利益的情形下，失权股东被动退出公司后，公司注册资本可能因得不到有效填充而损害

债权人利益
[17]23

。 

（二）失权制度的问题缘由：以公司自治为理论范式 

失权制度并未设置有效的债权人保护机制，这是立法疏漏么？《公司法》在《公司法解

释三》制定之后，已充分吸收成熟的司法经验，如果说立法者并未充分考虑失权决议对债权

人保护的负面影响，在条款的整体设定上尚有疏阙，这是对立法者的误读与失权制度的错误

认识。在失权制度中立法者不对债权人保护予以机制设置，主要原因在于失权制度以公司自

治为理论范式，而公司自治的核心是股东间的内部自治，这无涉于公司与其外部债权人的利

益考虑。 

中国注册资本制改革不断放松股东认缴出资的边界，从有限认缴制到全面认缴制的逐步

实行，促进公司自治理论在公司治理范式中的流行。认缴制改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股东

“认而不缴”的诸多案例已对公司债权人保护构成直面的冲击，造成投资兴业与交易安全的

实质失衡
[18]44-45

。认缴制的本质是公司设立人之间就资本认购在意思合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合

同缴纳制”
[19]137

，立法者针对认缴制中由于出资期限的自治所带来的各方利益保护失衡问题，

立法者仍期求于在公司自治的理论范式内解决该问题。 

从法律构造来看，失权制度与认缴制同属于公司自治的理论范式，认缴制是公司自治前

端的投资兴业机制，失权制度是公司自治后端的均衡保护机制。对此，有学者观点认为，失

                                                 
①《公司法解释三》第 17 条第 2 款：在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之前，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

第 13 条或者第 14 条请求相关当事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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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制度的理论基础为合同法上的合同解除理论，公司发出的失权通知是发出即生效的形成权，

本质上应属于“合同解除在商法规范中的特殊表现形式”
[20]146

。以公司自治的合同解除权来构

造失权制度的优势在于，这不仅能使股东继续保有期限利益的认缴权利，还从源头上一体解

决瑕疵出资股东以出资期限对抗公司及其他股东的问题
[21]121

。
 

公司自治这种理论范式有消极影响。公司自治是基于公司契约论，该理论将作为组织结

构的公司视为一组合同关系束
[22]310-316

,其主要功能在于平衡在该合同关系框架下的不同个体的

利益冲突
[23]1416-1420

。而公司债权人尚处于该合同关系框架之外，当公司为了吸纳更多投资资金，

会更加强调股东与公司、股东与股东间的内部利益平衡，而无暇顾及公司与外部的债权人之

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例如，公司是否作出决议以及决议内容如何应由作出该项决议的股东、

董事等参与决定处理，而公司外部的债权人无权干涉该决议，该失权决议无须征询债权人意

见。因此，在公司自治的失权制度规则构建中，正当剥夺瑕疵出资股东的股权是其承担违约

责任的体现，但这也仅是对守约股东的利益维护，公司及其股东与债权人间的利益平衡问题

并无必要在失权制度中体现。 

更进一步，债权人对失权决议的反对意见可能会导致公司陷入“失权僵局”，失权制度

与债权人保护规则尚不能有效兼容。例如，若《公司法》第 52 条规定的三种公司资本充实方

案均无法有效解决公司资本空缺问题，债权人大概率会因董事会作出的失权决议损害其利益

而不同意该失权决议
[24]18

；如果董事会作出的失权决议需要征得公司债权人同意，这将使失权

决议因无法被实际执行，那么失权制度将流于形式而成为具文。公司法草案征求意见时，曾

有人建议公司宣告失权前应当设置征求公司债权人意见的前置程序，以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

但该建议并未被立法者采纳。在失权制度中设置债权人同意的前置程序不可取的原因正缘于

此
[25]83

。 

（三）除名制度对失权制度的功能补充 

《公司法解释三》第 17 条第 2 款后半段确立的债权人保护机制，从制度衔接视角来看，

除名制度正是对失权制度在债权人保护问题上的功能补充。因此，若公司作出的失权决议致

使债权人利益受损，债权人可以适用除名制度的债权人保护机制来寻求救济。同时，应有如

下几点建议应予以明确。 

其一，在适用条件上，公司债权人应参照失权制度的适用条件提起救济诉讼。虽然《公

司法解释三》对除名制度的适用条件是股东根本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但按照

《公司法解释三》第 17 条第 2 款后半段的规定，公司债权人依《公司法解释三》第 13 条第 2

款以及第 14 条的规定提起的救济诉讼的条件要更加宽泛，包括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

务、抽逃全部出资或抽逃部分出资，这实际上已经是失权制度的适用条件。债权人救济程序

的诉权位于除名制度项下，但并不参照除名制度的适用条件，而应当参照失权制度的适用条

件。 

其二，在责任性质上，公司债权人对失权股东的请求权基础，应是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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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失权股东的瑕疵出资责任。从《公司法解释三》第 17 条第 2 款后半段引致《公司法解释

三》第 13 条第 2 款的规定，即“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

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相

关当事人”首先应指因瑕疵出资而失权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抽逃部分

出资或抽逃全部出资的股东），“相应责任”应指失权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

任，而非失权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的补充责任（瑕疵出资责任）。 

瑕疵出资股东被失权的原因即是其未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若其仍要向公司履行出资义

务，则不能被处以失权的处理，意即瑕疵出资股东被失权与其仍要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不能

同时成立，否则是自相矛盾的循环逻辑。只要瑕疵出资股东被宣告失权后，瑕疵出资股东的

出资义务一定是随着公司全部股权与股东身份的失去而免除，公司债权人并不能要求已经被

失权的瑕疵出资股东再承担瑕疵出资责任。此前曾有学者提出相反观点，认为瑕疵出资股东

虽然失权，但并不能免除其出资义务，其仍然应当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
[26]34-35

。这个观点在逻

辑上不成立。公司债权人确有证据证明公司对瑕疵出资股东的失权决议损害其利益，应当允

许其可以向瑕疵出资股东提起损害赔偿的侵权之诉，这在法解释上可以类推于法人人格否认

中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域外法中有这样的立法经验，《德国有限责任公

司法》在除名制度中就有这样类似的规定：“……（3）公司就滞纳的款项或以后就股份追索

的出资额受到损失时，被除名的股东仍应对损失负责”
[27]274-275

。德国公司法如此规定，即是考

虑到债权人利益如果因瑕疵出资股东的除名而受损，仍应让瑕疵出资股东来承担赔偿责任。 

其三，在追责对象上，公司债权人可以要求有过错的受让股东、其他股东、高级管理人

员、董事、实际控制人对失权股东的侵权损害赔偿承担连带责任。公司债权人可以追责的对

象，应按照失权制度可能涉及的相关责任人逐一析解
[28]63

。 

（1）有过错的受让股东。在瑕疵出资股东将瑕疵股权转让于受让股东时，但受让股东仍

未出资的，按照《公司法》第 88 条后半段关于瑕疵出资股东股权转让的规定，若受让股东不

知道且不应当知道该股权存在瑕疵出资的，则受让股东不承担责任；反之，受让股东应当承

担过错的赔偿责任，即公司债权人可以请求受让股东承担损害赔偿的连带责任
①
。 

（2）有过错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东因抽逃出资而失权时，按照《公司法解释

三》第 14 条第 2 款的规定
②
，公司债权人可以请求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承担失权股东损害赔偿的连带责任。 

（3）有过错的高管、董事。一是在股东增资后未按期足额缴纳增资而失权时，按照《公

                                                 

①《公司法》第 88 条规定：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缴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

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

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股东转让股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受让人不

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存在上述情形的，由转让人承担责任。 

②《公司法解释三》第 14 条第 2 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

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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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释三》第 14 条第 4 款的规定
①
，同时结合《公司法》第 191 条后半段的规定

②
，公司债

权人可以请求未尽催缴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承担失权

股东损害赔偿的连带责任。二是在股东因抽逃出资而失权时，按照《公司法解释三》第 14 条

第 2 款的规定，同时结合《公司法》第 191 条后半段以及《公司法》第 53 条第 2款
③
的规定，

公司债权人可以请求协助抽逃出资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失权股东损害赔偿的连带责任。

应指出的是，现阶段司法实践中董事怠于履行出资催缴义务情况下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以及承

担怎样的责任，具有较大的分歧。准确地讲，董事若为过失，其承担一定的比例责任更为适

宜；若董事为故意，应由董事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例如，董事协助公司、股东抽逃出资应

属于典型的故意行为。在“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胡某生等损害公司利益责

任纠纷再审案”
④
中，胡某生等 6 人为斯曼特公司的董事，斯曼特公司的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胡某生等六名董事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董事不应对

股东未履行全面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再审认为，斯曼特公司股东未

履行出资义务，胡某等董事的消极不作为放任了实际损害的持续发生，属于变形的协助公司、

股东抽逃出资行为，应对公司股东欠缴出资所造成的公司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经最

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1 月 6日第 2 次再审认为，胡某生等 3 名董事（第

一届董事会董事）对斯曼特公司损失的 10%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的裁判观点分歧如此之大，

缘由在于，一方面，董事催缴责任是职务行为责任，不同于股东的出资责任，股东不履行出

资义务，由董事承担责任，实属“板子打错对象”；另一方面，应对董事协助股东抽逃出资

的行为保持足够的威慑力，连带责任虽免，但一定的比例责任仍应负责。 

三、结论 

国家强制下的股东退出机制在设置上应当谨慎、周密，应有公司内外部两方面的利益衡

量：退出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之间的利益衡量涉及退出股东的股东资格、股东人身性或财

产性权利的限制以及公司资本如何充实的问题；退出股东、公司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衡

量涉及股东退出后公司资本是否充实的问题
[29]220-225

。
 
“人走股留债不烂”是强制股东退出机

制的制度标准，“人走股留”是公司内部利益衡量的标准；“债不烂”是公司外部利益衡量

的标准。除名制度与失权制度应以此为制度设置的衡量标尺
[30]132

。
 

以此标准，失权制度调整公司内部失权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之间的利益制衡问题，瑕

疵出资股东的失权惩戒机制对督促股东出资、维护股东间的信任与公司秩序的设定已相当完

                                                 

①《公司法解释三》第 14 条第 4 款：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

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②《公司法》第 191 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③《公司法》第 53 条第 2 款：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违反前款规定的，股东应当返还抽逃的出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④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 366 号民事再审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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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但缺乏在失权股东、其他股东以及公司与外部债权人之间形成有效的利益制衡；除名制

度对公司内部利益无法有效实现制衡，而可以有效保护外部债权人的利益。两者在功能上是

互补关系，失权制度更温和，是对除名制度规制不足的补充；除名制度更严厉，适用于债权

人利益保护。二者共同维护公司的资本信用和公司内外部治理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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